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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事規則委員會  
 

就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建議進行諮詢  
第三批擬議修訂  

 
 

  議事規則委員會現邀請議員就有關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

守則》的建議提出意見，該等建議涉及下列範疇：  
 

(a) 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 ")及內務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及正副

主席選舉，以及與內務委員會運作有關的擬議修訂

(請參閱第 3 至 9 段 )；及  
 
(b) 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默哀 (請參閱第 10 段 )。  

 
 

背景  
 
2.  自  2020-2021 年 度 會 期 以 來 ， 議 事 規 則 委 員 會 一 直 檢 討

立法會的規則及行事方式。繼《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第一批

及第二批修訂 1 分別於 2021 年 3 月及 7 月開始實施後，第三階段檢討

工作現正進行中。議事規則委員會於 2021 年 7 月 20 日的會議上考慮

了《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的第三批擬議修訂，2 並同意邀請議員

就按第 1 段指明範疇分為兩組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修訂

建議提出意見。該等建議的目的及詳情載於下文各段。   

                                              
1 關乎委員會委員組合及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的《議事規則》第 75、76 及 77 條

的修訂除外，該等修訂將自第七屆立法會開始當日起實施。  
2 包括擬對《議事規則》第 46(2)條 (就議案作出決定 )作出的相應修訂，藉以符合

經修改的《基本法》附件二第七條所訂的，就通過個別議員動議的議案、法案

或其修正案所採取的新分組表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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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1： 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及正副主席選舉，以及
與內務委員會運作有關的擬議修訂 (附錄 IV 第 1 至 3 項 ) 

 
3.  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及討論了盧偉國議員所提有關財委會

及內務委員會委員組合的建議 ("盧偉國議員的建議")(請參閱附錄 I)、
與盧偉國議員的建議有關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擬議修訂、

選舉財委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程序，以及與內務委員會運作

有關的《內務守則》擬議修訂。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邀請議員就下文

第 (i)至 (iii)項所詳述在第七屆立法會實施的建議提出意見。  
 
(i) 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委員組合  
 
4.  考慮到第七屆立法會的議席數目將由 70 席增至 90 席，加上

議員可能各有不同的工作優次，盧偉國議員認為不應再強制規定除

立法會主席以外的全體議員均須擔任財委會和內務委員會的委員，

反而應讓議員自行選擇是否加入財委會及/或內務委員會。鑒於

財委會 3 和內務委員會 4 在履行立法會職能方面的重要性，盧議員

建議該兩個委員會應各由不少於 50 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

內。依他之見，擬議的委員人數可確保委員會委員所作的決定或表達

的意見代表立法會議員的大多數意見，同時使委員人數維持於可管

理的規模。議事規則委員會察悉，如要推展盧偉國議員的建議，便

應作出詳載於附錄 II 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擬議修訂。  
 
5.  議事規則委員會委員認為，讓議員自行選擇是否加入財委會

及/或內務委員會是合理之舉，但對於該兩個委員會應否各由不少於

50 名委員 (包括主席在內 )組成一事，則表達了不同意見。部分委員

認為無須訂明該兩個委員會的委員人數。5 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應

先徵詢議員的意見，然後才推展具體的建議。 6 
 

                                              
3 《議事規則》第 71(4)及(5)條訂明，財委會的職能為根據《公共財政條例》(第 2 章)、

其他法例及《議事規則》所授予財委會的職能，以及由立法會不時委予財委會

的其他職能。財委會可委任小組委員會，以協助財委會履行其職能。  
4 內務委員會負責為立法會會議作準備，並考慮與立法會事務有關的事宜。

內 務 委 員 會 可 成 立 法 案 委 員 會 審 議 法 案 ， 或 委 任 小 組 委 員 會 以 協 助 內 務

委員會履行其職能，包括研究附屬法例。  
5 《議事規則》第 71(5A)條訂明，財委會的會議法定人數為主席加上 8 名委員。

至於內務委員會，《議事規則》第 75(12A)條則訂明，會議法定人數為包括

主席在內的 20 名委員。  
6 若議事規則委員會主席同意，秘書處會因應接獲議員的意見，對詳載於附錄 II

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擬議修訂作出必需及適當的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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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謹請議員注意，按照一貫做法，議員可出席任何委員會的

任何公開會議，不論該議員是否該等委員會的委員亦然。7 議事規則

委員會同意，如上述有關財委會及內務委員會委員組合的建議得以

推展，並非財委會或內務委員會委員的議員將可出席該兩個委員會

的會議並參與討論議程項目。議員亦請注意，根據將於第七屆立法會

實施的關乎委員會委員組合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擬議經

修訂條文，除立法會主席以外的全體議員日後均可參加法案委員會

及由內務委員會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應建議

財委會考慮就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採納相同的安排。  
 
(ii) 選舉財務委員會 (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 )及內務委員會

正副主席的程序  
 
7.  在《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第二階段檢討工作中，議事

規則委員會同意應修訂現行的選舉程序，以確保委員會 8 正副主席

選舉能順利進行並在合理時間內完成。扼要而言，由第七屆立法會

開始，委員會正副主席的所有提名均須在指明限期前以電子方式

提交，而有效提名的名單將於預定進行正副主席選舉的會議前發給

委員。如主席一職沒有任何有效提名，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當作當選

為主席。如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獲提名的委員須當作當選

為主席。有關選舉 (如進行 )須於指明時限內完成。主持選舉的委員在

主持有關選舉時，須按照《內務守則》附錄 IV 第 7 至 12 段訂明的

程序直接進行投票，而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議案，包括就

確立委員會進行有關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  
 
8.  鑒於財委會 (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 )及內務委員會一向

採用與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相同的選舉程序，議事

規則委員會同意，上述選舉程序經變通後亦應適用於內務委員會，

並應建議財委會就其本身及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採納類似的選舉

程序。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程序的擬議修訂詳載於附錄 III。 9 
  

                                              
7 《內務守則》第 24(d)條規定，所有立法會議員，不論是否有關委員會的委員，

均可出席該委員會的會議，其意見可獲收錄於有關的委員會會議紀要內。出席

委員會會議的議員若非該委員會的委員，在該委員會的事務上沒有表決權。 
8 委員會指事務委員會、法案委員會，以及由內務委員會、某事務委員會、

兩個或多個事務委員會或某法案委員會委任的小組委員會。詳情請參閱議事

規 則 委 員 會 就  2021 年  6 月  25 日 內 務 委 員 會 會 議 提 交 的 文 件 ( 立 法 會

CROP 71/20-21 號文件 )的附錄 III。  
9 因應議員的意見，《內務守則》附錄 IV 將予修訂，以列明內務委員會、事務

委員會、法案委員會及小組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程序的進一步詳情。擬議經

修訂的《內務守則》附錄 IV 將提供予議事規則委員會考慮，如獲議事規則

委員會同意，隨後會提交內務委員會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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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i) 與內務委員會運作有關的擬議修訂  
 
9.  倘若所作修訂致使內務委員會不必由除立法會主席以外的

全體議員組成，則為確保任何須由內務委員會考慮及/或決定的事務

得以有效率及適時地處理，謹建議修訂《內務守則》的相關條文，

以達致以下效果：  
 

(a) 任何議員不論是否內務委員會的委員，如擬就有關立法會

事務的事宜 (例如《內務守則》第 13(c)、14(i)、14(k)(ii)
及 15(ab)條所提述者 )徵求內務委員會同意或建議，均應

以書面向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要求，以便在內務委員會

會議上考慮此事。提交有關要求的限期為《內務守則》

第  20(f)(i)條所述提出內務委員會會議議程項目的限期

(即通常為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前的星期二下午 5 時 )；  
 
(b) 內務委員會主席有權決定會議議程，亦有權決定會議

時間及安排，以及就處理會議議程項目設定時限。此項

擬議修訂旨在清楚述明內務委員會主席有權決定內務

委員會的會議安排，例如邀請並非內務委員會委員的

議員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就其所提要求發言、邀請並非

內務委員會委員的法案委員會或小組委員會主席向

內務委員會匯報相關委員會的商議工作，以及發言的

次序；及  
 
(c) 當內務委員會在其會議席上將某法案交付法案委員會

時，議員可於席上以舉手方式表示有意參加該法案

委員會；議員亦可在該次內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前，將

有關意向通知內務委員會主席。若有不少於  3 名議員

如此示明或通知內務委員會主席有關意向，該法案

委員會便會成立。憑藉《內務守則》第  26(f)條，此項

擬議修訂亦將適用於由內務委員會委任負責研究附屬

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小組委員會。  
 
 
建議 2： 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默哀 (附錄 IV 第 4 項 ) 
 
10.  按照一貫做法，立法會主席可命令或容許在立法會會議開始

時進行默哀。過往進行的默哀有部分是由議員提出的。為了讓立法會

主席有足夠時間考慮相關提議的內容，謹建議在《內務守則》中加入

新訂第  1C 條，訂明議員如擬在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進行默哀，

須在該次會議前先取得立法會主席批准，而默哀只可在立法會會議

開始時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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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卷  
 
11.  謹請議員填妥載於附錄 IV 的問卷，就上述建議提出意見，

並於 2021 年 8 月 11 日 (星期三 )或該日前將問卷交回秘書處。若議事

規則委員會主席謝偉俊議員同意，秘書處或會因應接獲議員的意見

及運作需要，作出必需及適當的修改，以完善相關擬議修訂。倘議事

規則委員會同意，獲得足夠支持的擬議修訂隨後會提交內務委員會

通過/批准。  
 
 

議事規則委員會秘書  
 
 
 
 
 

(莫頴琛 ) 

 

連附件  
副本致：  梁君彥議員 , 大紫荊勳賢 , GBS, JP (立法會主席 ) 

謝偉俊議員 , JP (主席 ) 
秘書長、法律顧問、副秘書長 (議會及機構事務 )、  
副秘書長 (發展及資源管理 )、助理秘書長 1、助理秘書長 3、
助理秘書長 4、高級助理法律顧問 3、主管 (公共資訊部 )、
助理法律顧問 2、總議會秘書 (2)5 



附錄I 
Appendix I
(只備中文本)
(Chinese version only)

立法會CROP 72/20-21號文件
LC Paper No. CROP 72/20-21



附錄 II 
 

與盧偉國議員就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委員組合所提出的

建議有關的《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擬議修訂 1 
 
  謹建議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2 的相關條文，
以達致以下效果：  
 

(a) 在新一屆任期開始時，有意加入財務委員會("財委會")
及 /或內務委員會的議員可於指明限期前將回條

交回秘書處，以示參加。財委會及內務委員會委員

的任期為整屆立法會任期，但如委員退出委員會，

則屬例外。就每屆任期第二個或其後各個會期

而言，議員如擬加入財委會及/或內務委員會，可

於指明限期前將回條交回秘書處，以示參加。交回

回條的限期須視為有關議員的委員會委員身份

開始生效的時間；  
 
(b) 財委會和內務委員會須各由不少於 50 名委員組成，

其中包括主席在內；  
 
(c) 若於交回回條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內務委員會的

議員少於  50 名，則交回回條的限期會自動延展至
並非星期六或公眾假期的下一天正午。如在經延展

的限期屆滿時，加入內務委員會的議員少於 50 名，
則該限期會逐次自動再延展一天，直至有不少於

50 名議員加入內務委員會為止。若內務委員會委員
或立法會議員名單有所變更，導致內務委員會由

少於 50 名委員 (包括主席在內 )組成，立法會主席可
作出指示，邀請議員在指明限期前將回條交回

秘書處，以示加入內務委員會；  
 
(d) 逾期參加內務委員會的申請應否獲接納，由內務

委員會決定，而只有在具備充分理由的情況下，

該項申請才可獲接納；及  
 
(e) 在某一會期開始後才加入立法會的議員可在宣布

其當選為立法會議員之日起計的一個月內，將回條

交回秘書處，以示加入內務委員會。  
 

                                                 
1 盧偉國議員的建議載於附錄 I。  
2 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應建議財委會及其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採納類似

擬議經修訂的《內務守則》所載有關示明加入委員會及逾期參加委員會

的申請的程序。  



附錄 III 
 

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程序的擬議修訂 1 
 
  為確保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選舉能順利進行並在合理

時間內完成，可考慮修訂現行的提名及選舉程序，以達致以下

效果：  
 

(a) 正副主席的所有提名均須在指明限期前 (例如在預定
進行選舉的會議的一整天前 )以電子方式提交。有效
提名的名單將於會議前發給委員。如主席一職沒有

任何有效提名，委員中排名最先者須當作當選為

主席。如主席一職只有一項有效提名，獲提名的

委員須當作當選為主席；  
 
(b) 主持選舉的委員 2 在主持有關選舉時，須按照《內務

守則》附錄 IV 第 7 至 12 段訂明的程序直接進行
投票，而不得聽取規程問題或受理任何議案，包括

就確立委員會進行有關選舉的方式而提出的議案。

候選人不得陳述其競選綱領或回答委員提問；及  
 
(c) 如在有關會議上未能於指明時限 (例如  30 分鐘 )內

完成有關選舉，立法會主席指明的內務委員會委員

將召開另一次會議以進行有關選舉，並主持有關

選舉的餘下程序。在此情況下，立法會主席將有

酌情權，可決定是否因應每宗個案的實際情況為

有關選舉設定時限。  
 

                                                 
1 議事規則委員會同意，經修訂的選舉程序應適用於內務委員會，並應

建議財務委員會就其本身及轄下兩個小組委員會採納類似的選舉程序。 

2 有關 "主持選舉的委員 "一詞的涵義，請參閱《內務守則》附錄 IV 第 2 段。 



附錄 IV 

問卷  
(請於 2021 年 8月 11 日(星期三)或該日前交回) 

 
 
電郵 ：  rp_c@legco.gov.hk 
 
致  ：  立法會 
  議事規則委員會秘書  
  莫頴琛小姐  
 
 

議事規則委員會  
 

諮詢全體議員  
 
 對於立法會 CROP 82/20-21 號文件所載有關修訂《議事規則》

及《內務守則》的建議，本人的意見如下： 
 
 (*請圈出適用者。如有需要，請附另頁提出意見。)  

 
 

建議 1：  財務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的委員組合及正副主席選舉，以及與內務
委員會運作有關的擬議修訂(立法會 CROP 82/20-21 號文件第 3 至
9 段) 

 

項目  擬議修訂/安排  *本人的意見  

1. 財務委員會 ("財委會")及內務委員會的

委員組合  
 
謹建議修訂《議事規則》及《內務守則》

的相關條文，致使除立法會主席以外的

全體議員不再強制規定須擔任財委會和

內務委員會的委員，反而應讓議員自行

選擇是否加入財委會及/或內務委員會。 
 

支持   /   不支持   /   沒有意見 

其他意見/建議(如有的話)：  
 
 
 

議員如支持上述建議，請示明應採納以下哪一項安排：  

  財委會和內務委員會須各由不少於
50 名委員組成，其中包括主席在內。 

 
或  

 
  無須訂明財委會或內務委員會的
委員人數。  

 

其他意見/建議(如有的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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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  擬議修訂/安排  *本人的意見  

2. 選舉財務委員會 ( 及其轄下兩個小組
委員會)及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程序  
 
謹建議修訂現行的選舉程序，以確保
內務委員會正副主席的選舉，能按
立法會 CROP 82/20-21 號文件附錄 III
所詳述的程序，順利進行並在合理時間
內完成。  
 

支持   /   不支持   /   沒有意見  

其他意見/建議(如有的話)：  
 
 
 

3. 與內務委員會運作有關的擬議修訂  
 
倘若所作修訂致使內務委員會不必由
除立法會主席以外的全體議員組成，則
為確保任何須由內務委員會考慮及/或
決定的事務得以有效率及適時地處理，
應修訂《內務守則》的相關條文以達致
以下效果：  
 
(a) 任何議員不論是否內務委員會的

委員，如擬就有關立法會事務的
事宜(例如《內務守則》第 13(c)、
14(i)、14(k)(ii)及 15(ab)條所提述
者)徵求內務委員會同意或建議，均
應以書面向內務委員會主席提出要
求，以便在內務委員會會議上考慮
此事。提交有關要求的限期為《內務
守則》第  20(f)(i)條所述提出內務委
員會會議議程項目的限期 (即通常
為內務委員會會議舉行前的星期二
下午 5 時)；  

 

支持   /   不支持   /   沒有意見  

其他意見/建議(如有的話)：  
 
 
 
 
 

(b) 內 務 委 員 會 主 席 有 權 決 定 會 議
議 程 ， 亦 有 權 決 定 會 議 時 間 及
安排，以及就處理會議議程項目
設定時限；及  
 

(c) 當 內 務 委 員 會 在 其 會 議 席 上 將
某法案交付法案委員會時，議員可
於席上以舉手方式表示有意參加
該法案委員會；議員亦可在該次
內務委員會會議結束前，將有關意向
通知內務委員會主席。若有不少於
3 名議員如此示明或通知內務委員
會主席有關意向，該法案委員會便
會 成 立 。 憑 藉 《 內 務 守 則 》
第 26(f)條，此項擬議修訂亦將適用
於由內務委員會委任負責研究附屬
法例及其他文書的小組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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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議 2：  在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默哀(立法會 CROP 82/20-21 號文件第 10 段) 

 
項目  擬議修訂/安排  *本人的意見  

4. 在《內務守則》中加入新訂第  1C 條，

訂明： (a)立法會主席可命令或容許在
立法會會議上進行默哀。議員如擬在
某次立法會會議上提出進行默哀，須在
該次會議前先取得立法會主席批准；及
(b)默哀只可在立法會會議開始時進行。 
 

支持   /   不支持   /   沒有意見  

其他意見/建議(如有的話)：  
 
 
 
 
 
 
 
 
 

 

 

 

 

 

簽署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議員姓名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日期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